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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注销募集资金专户概况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1157 号文核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7,840,600 股新股。公司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根据询价情况，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13.01 元/股，最终发行

数量为 84,73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 1,102,337,3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公司募

集资金净额为 1,057,271,211.29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出具的广会验字[2014]G14042280016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

认。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广发证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五羊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丰乐路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1、公司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账号为 020900188410937，该专户仅用于公司佛山狮山镇博爱调蓄湖湖岸建设工程 BT

项目（以下简称“博爱湖 BT项目”）。 

截至 2016年 9月 9日，博爱湖 BT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5,485.40万元，项目进度 12.48%，

募集专户中结余资金 40,603.20万元（差额为利息收入）。鉴于该项目存在施工场地不具备进

一步施工条件等问题，已暂时停工，为提高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2016年 9月 1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16 年 10 月 12 日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



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博爱湖 BT项目募集资金专户结余中的 25,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

“支付冯钊华等北京博睿赛思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原股东部分现金对价”。 

2016 年 11月 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16 年 

12 月 15 日 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以现金方式购买樟树市安瑞泰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余等观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霍尔果斯智媒广告有限公司

持有的北京宝盛科技有限公司 34%股权。 

截止公告日，上述变更募集资金用途项目已开始实施, 43,938.92 万元募集资金已使用

完毕。 

2、公司已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丰乐路支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11014704425005，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区域营运中心建设项目、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批准的其他募集资金项目，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截至公告日，上述项目的 13,472.22 万元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3、公司已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692617504，该专户

仅用于公司苗木基地建设项目、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批准的其他募集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截至公告日，上述项目的 15,028.34 万元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4、公司已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391060100100133245，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批准的其他募集资金项目，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截至公告日，上述项目的 29,999.24 万元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四个项目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丰乐路支行、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对应账户签署的《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终止。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廿一日 




